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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部分的第5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MT ××××《矿灯》分为：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KS型矿灯； 

——第3部分：KJ型矿灯； 

——第4部分：KL型矿灯； 

——第5部分：信息矿灯； 

——第6部分：甲烷报警矿灯。 

本部分为MT ××××的第4部分，本部分代替MT 927-2004《KL型矿灯》，本部分与MT ×××

×.1-200×共同使用。 

本部分与MT 927-2004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产品基本参数（2004年版的4.1，本版的4.2）； 

——删除了自动断电装置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6，5.3，5.11）； 

——删除了照度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0,5.7）； 

——删除了矿灯强度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4，5.12）； 

——删除了电缆固定装置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5，5.13）； 

——删除了灯泡光通量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表1，5.14）； 

——删除了短路保护装置的要求和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4.16，5.15）； 

——修改了蓄电池寿命的试验方法（2004年版的5.16，本版的6.8）； 

——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2004年版的表2，本版的表1）； 

——修改了型式检验项目（2004年版的表3，本版的表1）。 

本部分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煤炭行业煤矿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由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负责起草，济宁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

志中心、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水城矿业(集团)贵阳矿灯有限公司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臧才运、闵建中、陆鸣、王红梅、王磊、郑桂林、浦世元、顾展。 

本部分所代替的标准的历次发布情况为：MT 92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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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灯 第 4部分：KL 型矿灯 

1 范围 

MT ××××的本部分规定了KL型矿灯的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KL型矿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MT ××××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

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10111-2008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MT/T 1051 矿灯用锂离子蓄电池 

MT ××××.1-201× 矿灯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MT ××××的本部分。 

3.1  

KL型矿灯  model KL caplights 

以锂离子蓄电池为电源的矿灯。 

4 产品分类 

4.1 防爆型式和标志 

产品防爆型式：防爆特殊型；标志：Ex sI。 

4.2 产品额定电压 

采用磷酸铁锂离子蓄电池的产品额定电压为 3.2V，采用锰酸锂离子蓄电池的产品额定电压为 3.7V。 

5 要求 

5.1 充电系统 

矿灯充电时，充电接触点应接触良好，保证充电正常进行。 

5.2 极性 

蓄电池的正、负极性应与灯头或电池槽上的极性标志相符。 

5.3 蓄电池容量 

5.3.1 蓄电池容量以 10h 率额定容量 C10(Ah)表示。实际容量应在 5次容量试验内达到额定容量 C10。 

5.3.2 额定容量由矿灯制造商规定。其放电条件是:环境温度为（25±5）℃、放电电流 I10=C10/10（A）、

放电终止电压由制造商规定，但锰酸锂离子蓄电池不应低于 2.75V，磷酸铁锂离子蓄电池不低于 2.50V。 

5.4 锂离子蓄电池性能 

锂离子蓄电池的性能应符合MT/T 1051的规定，锂离子蓄电池的内部或电极输出端应设有PTC保护电

阻。 

5.5 过充电保护 

经6.5规定的试验后，蓄电池不应发生变形、起火、冒烟或漏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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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过放电保护 

经6.6规定的试验后，蓄电池不应发生变形、起火、冒烟或漏液。 

5.7 高低温性能 

经6.7规定的试验后，蓄电池不应发生变形、起火、冒烟或漏液。 

5.8 蓄电池寿命 

蓄电池的寿命应不低于500次充放电循环。 

5.9 蓄电池贮存期 

从生产日期算起，蓄电池有效贮存期为半年。在贮存期内其容量应符合5.3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充电系统检查 

将矿灯接通专用充电架（器），矿灯应能正常充电。 

6.2 极性检查 

用仪器或目视检查。 

6.3 蓄电池容量试验 

6.3.1 预循环 

蓄电池进行容量试验前,以 I10的电流放电至终止电压。本次放电不计入容量循环次数。 

6.3.2 普通充电 

以 2I10的电流充电,当锰酸锂离子蓄电池端电压达到(4.2±0.05)V，改为恒压 4.2V充电；当磷酸铁

锂离子蓄电池达到(3.7±0.05)V,改为恒压(3.7±0.05)V 充电,直到充电电流小于 0.1I10，最长充电时间

不大于 10h，停止充电。 

注：也可按产品说明书中规定的方法进行充电。 

6.3.3 放电 

每次充电结束后,搁置 1h,以 I10的电流放电至终止电压,记录放电时间 T。 

6.3.4 蓄电池容量 

蓄电池容量按式(1)计算: 

C=I10×T                 „„„„„„„„„„„„„„„(1) 

式中: 

C—蓄电池实际容量,单位为安时（Ah）； 

T—放电时间,单位为小时（h）。    

6.3.5 环境温度 

试验时的环境温度为(25±5)℃。 

6.4 锂离子蓄电池性能试验 

锂离子蓄电池性能按 MT/T 1051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 如果矿灯制造商提供的锂离子蓄电池性能检验报告符合要求，可以不进行试验。 

6.5 过充电保护试验 

蓄电池按6.3.2规定完成充电后，继续以充电结束时的电流、电压充电12h，或者蓄电池端电压达到

充电限制电压后能自动切断充电电源。试验2只样品。 

6.6 过放电保护试验 

蓄电池以I10的电流放电直至端电压为0V,或者达到放电限制电压后能自动切断放电回路。试验2只样

品。 

6.7 高低温性能试验 

矿灯按6.3.2的规定完成充电后，放入(75±2)℃的恒温箱中48h，然后在5min内移入(-20±2)℃的

低温箱中6h，将矿灯取出在(25±5)℃的环境温度下搁置24h。试验2只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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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蓄电池寿命试验 

6.8.1 蓄电池按 6.3的规定进行容量试验,合格后方可转入寿命试验,容量试验的循环次数计入寿命总

次数内。试验 2只样品。 

6.8.2  蓄电池按 6.3.2的规定完成充电后,搁置 1h，再以 I10的电流放电 10h或蓄电池的端电压达到

终止电压为止,放电结束后,搁置 1h,再进行下一个充放电循环。 

5.16.3 进行寿命试验时,放电时间低于8h的，应重复3次试验，如3次试验均未达到8h，则作为寿命终止。 

6.8.3 寿命试验的环境温度为(25±5)℃。 

6.9 蓄电池有效贮存期试验 

蓄电池在满足 MT ××××.1-201×中 8.3和 8.4的条件下存放，贮存期满后，应按 6.3的规定进

行容量试验。试验 2只样品。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由制造单位的质量检验部门逐盏进行。全部出厂检验项目都符合规定要求,则判定出厂

检验合格。若任何一个检验项目不符合规定时,应停止检验,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分析,找出不合格原因并

纠正后,可继续进行检验。若重新检验合格，则仍判定出厂检验合格；若重新检验仍不符合规定，则判

定出厂检验不合格。 

7.2.2 产品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方可出厂。 

7.3 型式检验 

7.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应周期性进行型式检验，最长周期不应超过1年； 

d) 产品停产超过半年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有关机构提出要求时。 

7.3.2 用作型式检验的样品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某个批或若干批中按 GB/T 10111-2008中规定的方法

随机抽取 10盏。型式检验的判定规则应符合 MT ××××.1-201×中 7.2的规定。 

7.4 检验项目 

本部分的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序 

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类别 

标准编号 条文号 标准编号 条文号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1  外观及标志检查 MT ××××.1-201× 5.3、8.1 MT ××××.1-201× 6.3 √ √ 

2  塑料外壳试验 MT ××××.1-201× 5.4.2 MT ××××.1-201× 6.4 － √ 

3  结构检查 MT ××××.1-201× 5.5～5.7、

5.10、5.11 

MT ××××.1-201× 6.5 √ √ 

4  充电系统检查 本部分 5.1 本部分 6.1 √ √ 

5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检查 

MT ××××.1-201× 5.8 MT ××××.1-201× 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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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 

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类别 

标准编号 条文号 标准编号 条文号 出厂 

检验 

型式 

检验 

6  装配后的电气连接检

查 

MT ××××.1-201× 5.9 MT ××××.1-201× 6.7 － √ 

7  外部充电触点检查 MT ××××.1-201× 5.12 MT ××××.1-201× 6.8 － √ 

8  表面温度试验 MT ××××.1-201× 5.13 MT ××××.1-201× 6.9 － √ 

9  保护装置试验 MT ××××.1-201× 5.14 MT ××××.1-201× 6.10 － √ 

10  灯头结构检查 MT ××××.1-201× 5.15 MT ××××.1-201× 6.11 √ √ 

11  灯头自动断电试验 MT ××××.1-201× 5.15 MT ××××.1-201× 6.12 √ √ 

12  光源性能试验 MT ××××.1-201× 5.16 MT ××××.1-201× 6.13 － √ 

13  蓄电池结构检查 MT ××××.1-201× 5.17 MT ××××.1-201× 6.14 √ √ 

14  极性检查 本部分 5.2 本部分 6.2 √ √ 

15  蓄电池容量试验 本部分 5.3 本部分 6.3 － √ 

16  锂离子蓄电池性能试

验 

本部分 5.4 本部分 6.4 － √ 

17  过充电保护试验 本部分 5.5 本部分 6.5 － √ 

18  过放电保护试验 本部分 5.6 本部分 6.6 － √ 

19  高低温性能试验 本部分 5.7 本部分 6.7 － √ 

20  电缆性能试验 MT ××××.1-201× 5.19.1 MT ××××.1-201× 6.17 － √ 

21  电缆耐脂肪酸试验 MT ××××.1-201× 5.19.2 MT ××××.1-201× 6.18 － √ 

22  电缆单根绞合线试验 MT ××××.1-201× 5.19.3 MT ××××.1-201× 6.19 － √ 

23  电缆固定装置拉伸试

验 

MT ××××.1-201× 5.19.4 MT ××××.1-201× 6.20 － √ 

24  冲击强度试验 MT ××××.1-201× 5.20 MT ××××.1-201× 6.21 － √ 

25  跌落试验 MT ××××.1-201× 5.21 MT ××××.1-201× 6.22 － √ 

26  有效工作时间和发光

强度试验 

MT ××××.1-201× 5.2、5.22 MT ××××.1-201× 6.23 － √ 

27  防护试验 MT ××××.1-201× 5.23 MT ××××.1-201× 6.24 － √ 

28  蓄电池寿命试验 本部分 5.8 本部分 6.8 － √ 

29  蓄电池贮存期试验 本部分 5.9 本部分 6.9 － √ 

注： 标注“√”的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标注“-”为无需检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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